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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治理改革的核心目标，随着基层治理实践推进，“政府主导、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逐渐形成。其中，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核心载体，在衔接政府、市

场与公众，弥补基层治理资源与能力缺口方面作用显著，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重点关注的参与

主体。据此本研究聚焦“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这一核心主题展开探讨，采用文献梳理法，围绕“参

与模式–参与动机–对社会组织需求–参与的支撑条件”展开综述，旨在厘清现有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基

层治理的研究成果，明确社会组织在多元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地位。理论上可为基层治理领域的多元主体

协同理论提供文献支撑与研究脉络梳理的参考，实践上可为政府优化社会组织培育政策、社会组织提升

参与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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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s the core goal of 
China’s governance reform.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es, a governance 
pattern featuring “government-led,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Among them,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core carrier of social forc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necti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public, and making up for the gaps i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y have thus become a key participant worthy of focused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e them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participation models-participa-
tion motivations-demand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supporting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on”. The 
purpose is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define the key posi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ulti-governance system. The-
oretically, it can provide literature support and a reference for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context for 
the theory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ally, it can 
offer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optimize policies for cultiva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improve their particip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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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被首次提出，

此后，该目标在多次会议和文件中被强调。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1。作为社会治理

的基本单元和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政府是连接政府与民众、落实政策与提供服务的关键环节，

其治理有效性直接关乎城市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各地政府积极响应，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

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培育规范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优势、夯

实民政领域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强化保障措施等多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 2。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主导下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重要载体，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强化[1]。“十四五”规划将“发挥群

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作为国家发展的远景目标之一 3。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

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将社会组织功能发挥嵌入政府治理框架，构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EB/OL]. 2021-04-28.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 2024-09-23。 
2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民政领域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 
2020-07-08. https://www.gd.gov.cn/zwgk/gongbao/2020/21/content/post_3366873.html, 2024-09-2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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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国家治理结构，是对“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格局的实践深

化，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实现。 

2. 社会组织概念界定 

“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在官方论述中被第一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的十七大再一次

确认了这一称谓。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对社会组织的统一的权威性定义，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内学

者们更多借鉴国外有关社会组织研究的习惯性称谓，如：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志愿组

织或第三部门等。国内学者如俞可平把公民社会当作国家或政府系统(第一部门)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第
二部门)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即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包括公民的组织、各行业协会、民间的公

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仁团体等[2]。王、折两位学者将社会组织定位为“国家与社会原有的

总体性社会布局被打破而出现的具有中介沟通功能的社会中间层”[3]。孙伟林在《社会组织管理》中将

社会组织以广义和狭义进行区分，其定义的狭义“社会组织”指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满足社会

需要或部分社会成员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4]，其对狭义

的社会组织的定义更贴近笔者在本综述中的社会组织类型。 

3. 社会组织治理研究梳理 

伴随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不断加深，新兴的社会组织开展了较为鲜明的自主性行动，

部分市场中的社会组织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地方社会治理[5]，有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

关研究也快速增长。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制度环境、行动策略、

行动主体、治理工具等诸多要素的协同作用[1]。有学者认为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历程伴随着中国国

家治理进程变迁，即社会组织在国家对社会进行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变迁。因此，梳理社会组织参与治

理的研究需要按照国家治理进程的时间顺序进行，据此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历程分为了传统体制

下的参与(1949 年~1978 年)和现代体制下的参与(1978 年至今)。黄家亮、刘伟俊围绕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发

挥其参与治理效能，将学界既有研究梳理为两条脉络：一条聚焦于参与机制；另一条聚焦于参与理念[1]。
杨柯、张长东回顾既有相关研究后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文献划分为三个视角：功能视角、行

动视角和模式视角。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协商是实现其自主性以及获得政策支持、继而更进一

步提升参与的手段；行动视角下论述了社会组织作为有效的组织化载体，其参与构成基层协商民主的重

要基础；模式视角下主要探讨社会组织以不同角色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参与模式[6]。但无论

是何种参与模式、参与路径或策略，社会组织的参与都离不开社会组织参与模式、组织本身的参与动机、

组织所服务对象的核心需求以及是什么支撑社会组织参与这四点内容。因此，在梳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

治理的既有研究中，笔者按照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组织为何参与、为何需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

织何以能够参与基层治理的思路，将相关研究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模式、社会组织的参与动机、

各主体对社会组织的需求、社会组织参与的制度与能力基础”的逻辑结构进行梳理。 

3.1.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的相关研究梳理以归纳概括现有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模式进行，围绕

政社关系、资源逻辑与服务定位的差异化特征共概括出四种社会组织参与典型模式。其一是以“政社互信、

权责对等”为核心特征的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是“多元协同”理念的典型实践，其核心是打破政府单向

主导社会治理格局，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合作的治理共同体。根据杨柯、张长东的“嵌入性–自主性”

分析框架，此类社会组织兼具强嵌入性与强自主性——既深度嵌入地方治理结构，通过法定程序或长期合

作参与决策过程，又保持组织运作与专业判断的独立性[6]。该模式既缓解了政府专业资源不足的困境，又

https://doi.org/10.12677/mm.2026.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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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身份消解公众对行政权力的质疑，实现了治理效能与公信力的双重提升。 
其二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具体体现、以“契约约束、任务导向”为主要特征的项目制服务模式。此

类模式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签订项目合同，明确服务内容、考核标准与经费拨付方式，将社会服务工

作外包给社会组织，以项目形式对社会组织进行资金供应，社会组织以“项目承接者”身份参与治理[7]，
服务范围多聚焦于特定领域的短期需求。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强，能快速响应基层治理中的临时

性、突发性需求，但也存在局限性——受项目周期与经费限制，社会组织难以开展长期性、系统性的治

理创新，且易因过度依赖政府项目经费导致自主性弱化，形成“被动响应”的治理惯性，这与徐家良、季

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的“项目依赖症”困境高度契合[8]。 
其三针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所面向的不同治理对象和主体进行划分，形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

理、农村治理、群体性危机事件治理等不同治理模式。其中，提供社区治理服务的社区型社会组织也成

为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典型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强调社区自治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

的实践应用，其核心在于社会组织源于社区、服务社区，依托社区内部资源与社会网络开展治理活动。

此类社会组织类型多样、活动形式丰富，组织的日常活动嵌入社区之中，更贴近居民、了解居民的服务

需求[9]，能够提供匹配社区居民需求的服务[7]。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促进多元共治、加强多方沟通等

作用。从总体上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呈现出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10]，可以依据政府对其介入程度的差

别进一步划分此类社会组织类别。 
第四类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不同于直接面向政府或民众提供服务，这一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

模式是面向一般性社会组织进行统筹并担当纽带，将分散无序、缺乏统筹的社区社会组织联结起来，管

理和服务量大类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并使其高效、有序地参与社区建设，协助政府对大量已组织化的社会

组织实施“再组织化”。综上，以上所梳理的协同治理、项目制服务、社区型参与及枢纽型统筹四种模

式，分别从政社互动形态、资源供给方式、服务辐射范围与功能联结角色四个维度，呈现了社会组织参

与基层治理的不同模式。其差异化特征既源于各地治理需求、政社关系成熟度的差异，也体现了社会组

织在“嵌入治理框架”与“保持自主属性”间的不同平衡策略。现有梳理未涵盖所有参与形态，本质是因

基层治理场景具有显著的动态性，社会组织参与也会随着社会组织培育政策细化等政策支持体系完善、

数字化治理等治理议题不断拓展而逐步涌现新模式，这些形态仍需后续研究持续追踪。 

3.2. 社会组织为何参与 

就社会组织的参与动机而言，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源于利益驱动，这种利益包括有形的经济

收益和无形的声誉收益，两者共同构成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核心激励。在以往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中，

它是具有非营利特性的一类组织，但根据学界既有对社会组织的研究，脱钩改革重塑了社会组织资源汲

取和制度规约场景[11]。脱钩后的社会组织逐渐减弱自身对行政机关的资源依赖，转而寻找其他可替代性

的资源来源[12]，打开面向会员和市场的多元资源汲取路径，依托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委托项目等市场化

路径实现经济收益，为组织可持续运作提供物质基础。声誉收益则借助政府权威背书，通过承接公共服

务塑造公信力，强化社会认同。例如上述所概括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此类社会组织获得政府授权而承担

一定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在生成逻辑及运作上常常带有“体制内”符号并由此具有权威性的枢纽地位[13]。
经济收益与声誉收益往往并非单一体现，良好的声誉收益是社会组织无形的财富，能帮助社会组织拓宽

资源渠道，将口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反之，唯有充足的经济收益为社会组织运转提供坚实保

障，社会组织才具备履行社会职责、投入公益事业、进一步积累口碑、提升声誉收益的资源，两者紧密

关联且相互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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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为何需要社会组织参与 

从各主体对社会组织的需求看，政府、社区与企业构成社会组织参与的需求主体，各主体需求逻辑

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政府部门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的首要和核心对象。因此，社会组织的

培育与建设需要始终围绕政府治理需求展开，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政府主导框架下履行服务职

能。从政府视角看，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参与需求，本质是破解“责任超载–资源约束–能力不足”

矛盾的理性选择[14] [15]。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拥有对方不具备的独特能力，于

是基层治理能力缺口与治理理念转型共同催生政府需求。基层政府若依托自身力量应对专业性要求较高

的治理任务，需承担人员招聘、专业培训、设备运维等高额直接成本及能力建设中的时间试错、低效投

入等隐性成本。而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关键载体，可通过专业服务填补监管资源短缺、技术能

力薄弱等治理缺口，通过整合规模化专业资源将政府一次性高额投入转化为“按需付费”的弹性支出，

凭借成熟服务流程规避政府试错成本，对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之处进行有效补位[10]。另一方面，服务

型政府建设推动政府向社会赋权增能[16]，既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空间，保证社会组织得以有效和稳

定地供给自身专业服务[14]；又通过购买服务、职能转移等方式，将社会组织参与转化为基层治理创新的

重要体现与象征，契合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基层治理主动寻求创新治理方式的象征。 
从社区专业服务提供视角看，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直接承载着居民的生活服务、

矛盾调解、公共事务参与等核心需求，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居民需求多元化，单

纯依靠社区居委会或物业的传统治理模式已逐渐显现短板[17]，而社会组织恰好能成为破解这一困局的

关键力量。社区治理涉及的领域日益复杂，从老年人的养老护理、儿童的课后托管，到特殊群体如残障

人士、困境家庭的帮扶，均需要专业的服务能力与资源支撑。传统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强、专业能

力弱”与物业“盈利导向、公共服务动力不足”的局限日益凸显。同时，随着社区人口结构的多元化，邻

里矛盾、公共资源分配争议、物业与业主的纠纷等问题日益增多。这些矛盾若仅靠社区居委会“单向调

解”，容易因“立场单一”或“缺乏信任”导致效果不佳，居民可能认为居委会偏向物业或行政要求，难

以产生认同感；而矛盾双方直接对抗则可能加剧冲突。社会组织凭借专业服务能力与中立第三方身份[18]，
既能提供精准化服务破解社区服务供给短板，又能依托公信力化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治理难题，缓

解社区居委会的调解压力，构建居民信任的治理桥梁[10]。 

3.4. 社会组织何以能够参与 

除了各方主体对社会组织参与存在客观需求，社会组织得以作为独立主体嵌入基层治理场域，其角

色演进与我国政社关系的动态变迁深度绑定，而制度赋权与自身能力建设构成其得以参与治理的双重核

心支撑。 

3.4.1. 制度赋权 
社会组织能够参与基层治理一方面源于制度赋权。在中国的社会行政管理体系中，行业协会是得到

优先培育发展且迄今发展最为充分的一类社会组织[19]。故总体而言，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格局[20]。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是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键举措，也

是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内部变革的关键事件。这一改革不仅重塑了行业协会商会资源汲取和制度规约场景，

还激励行业协会商会转变作用发挥逻辑。2015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4，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与其主办、主管、联系、挂靠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_中央有关文件_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15-07/08/content_2894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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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协会商会实现“机构、人事、资产财务、职能、党建与外事”五个方面的彻底脱钩(简称“五分离，

五规范”)，标志着我国全面脱钩改革拉开序幕，在 2019 年 6 月将脱钩改革工作从中央试点改为全面推

行[21]。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 10 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发改体改〔2019〕1063 号)5，公布了符合条件并纳入脱钩改革范围的 795
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要求到 2020 年底前完成脱钩改革目标[11]。脱钩改革使我国政社关系从“依附”

关系下政府管控社会组织变为“服务”关系下政府赋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多元治理的重要主

体。 

3.4.2. 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赋权为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参与社会组织事务的专业化管理和运作提供了

可能[22]。而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能力和专业能力则是其得以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伴随脱钩

改革，社会组织逐渐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在独立运作中形成完善的发展体系，使其通过明确职责分

工、完善议事规则，确保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同时，社会组织需具备资源整合能力，既要衔

接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委托项目等外部资源，又要聚合专家、志愿者等内生力量，形成“政企社”协同的

资源网络。从专业能力来看，社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治理需求的精准响应与专业解决方案的输

出上，在特定领域的长期深耕，使得社会组织既契合企业实际需求，又弥补基层政府专业监管缺口。正

是这种“制度赋权”和“组织能力建设”的双重支撑，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在基层治理中承担起“专业赋能

者”“矛盾缓冲者”“资源整合者”的多重角色，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关键纽带，为城市基层治

理现代化提供柔性支撑。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整合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现有研究成果，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四

种典型模式。四种模式分别从政社互动形态、资源供给方式、服务辐射范围与功能联结角色出发，适配

不同治理场景与政社关系成熟度，同时呈现出“嵌入治理框架”与“保持自主属性”的差异化平衡策略。

从社会组织端来看，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源于经济与声誉双重收益驱动。脱钩改革后其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企业委托项目等路径获取经济收益以保障组织运转，借助政府背书与公共服务供给积累声誉

收益以强化社会认同，且两类收益相互赋能，共同支撑组织的可持续参与。从需求端来看，政府为破解

“责任超载–资源约束–能力不足”的治理矛盾需要社会组织补位基层政府能力缺口，形成社会组织参

与的现实需求基础，也凸显了其参与的必要性。而从参与保障来看，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推动社会组

织实现了政社关系从“依附”向“服务”的转型，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了制度赋权，社会组织自身在

组织架构完善、资源整合能力与专业服务能力建设方面的进展，则进一步确保了其能够有效嵌入基层治

理场域并发挥作用。 
当前研究尚未完全覆盖基层治理的动态发展趋势，未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可进一步

深化拓展：首先需加强对新兴参与模式的动态追踪，随着数字化治理的推进与乡村振兴、老旧小区改造

等特定治理场景的细化，社会组织依托数字平台开展跨区域协同服务、在特定场景中探索针对性参与路

径等新兴形态不断涌现，这些形态与传统模式的差异、适配场景及运作逻辑仍需后续研究持续关注。此

外还需聚焦实践落地中的关键问题，重点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育、多元资源网络搭建等能力建设的

具体路径，以及政府优化购买服务评价机制、明确政社协作边界的实操方案，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效能

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践参考，最终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5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_部门政务_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09/27/content_54341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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